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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Linker 無限可能台灣特色產業─全國大專院校行銷創意競賽  

        參賽同意事項 

一、 費用說明 

1. 競賽報名費用為600元整(以組為單位)。 

※協辦學校/系所之學生或附有系主任推薦函之隊伍可免繳報名費。(系主任僅限推薦一組) 

2. 得獎之參賽隊伍無法到場領獎須郵寄者，每組須酌收手續費100元(郵寄僅限單一地址)，並

來信通知匯款資訊。 

3. 需申請「參賽證明」之隊伍，每張須酌收手續費100元，並請來信通知隊伍名稱、報名組別、

學校、科系與每位參賽者名字，E-mail寄至race@cheerg.com，一律不接受口頭、電話等通知。 

二、 資料繳交與評選規定 

1. 個人資料若紙本報名表與線上報名表有出入時，大會將以紙本報名表為主，若有資料錯誤、

筆誤等問題，導致大會處理資料錯誤，恕不負責。 

2. 如需簽名之文件有涉嫌偽照文書之嫌疑，則交由相關法律機構處理。 

3. 參賽者需完整繳交報名相關資料及作品資料，如有缺少者，視為放棄競賽資格，由參賽者自

行負責。 

4. 該作品若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需由全體作者於現場進行簽署。參賽者請於應附表單上詳

填個人真實資料，如有不實，由參賽者依法自行負責。 

5. 繳交之作品須附光碟及紙本文件，光碟中若是文書作品須附(原檔)Word或ppt，且轉檔為PDF，

並以研究對象、研究主題及隊伍名稱做命名；如有需要繳交實體作品，參賽者需自行拍照且

註明隊伍名稱並連同實體作品一併繳交。 

6. 參賽者需注意寄送資料或作品的裝袋及包裝，避免在運送過程中損壞或遺失；如發生上述問

題，恕競賽大會概不負責。 

7. 作品收件日期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戳記為憑，逾期恕不予受理。 

8. 繳交之參賽作品及相關文件一律不退還，如需留存者請自行製作備份留存。 

9. 參賽作品審查前，若遇不可抗力之任何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之損毀，由主辦單位另行通

知交付備份作品，對毀損之作品恕不負賠償之責。 

10. 參賽作品須遵守本競賽辦法之規定，參賽者應尊重主辦單位之執行決策，並接受最後公佈結

果。 

11. 獎項由評審會議視參加隊伍及作品水準，可以「從缺」或「增加得獎名額」辦理，獎金隨實

際情況彈性調整，以不超過原獎金總額為限。 

12. 參賽者須詳閱活動辦法等相關規範，若作品與任一規定不符，則不列入評選。若涉及違反規

定事項，則取消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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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著作財產權規定 

1. 參賽作品無論何種形式，其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有權以任何形式刊載、轉

載、公開展覽、出版、宣傳、廣告專輯及使用於各式文宣及媒體，參賽者不得異議，且不另

付酬金。 

2. 參賽者必須保證參賽作品並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權利，亦於良好道德且無違反法律條款。 

3. 主辦單位如因此使用該作品，而造成違反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等情事，將由參賽者負擔一切

延伸之法律及賠償責任，不得異議。 

4. 若因作品抄襲他人創意或其他著作而致主辦單位須向第三人賠償或導致其他損失，參賽者應

負賠償主辦單位之責。 

5. 若參賽作品中有使用到其他智慧財產權創作物時，請於作品最後詳細註明參考資料來源。 

6. 參賽作品須具備原創性，並請以未曾於國內外公開發表或展出，亦未曾獲其他單位獎項或補

助之作品參賽。若作品曾於公開場合發表過；涉嫌抄襲、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涉及暴力、

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者，經屬查證，立即取消參賽資格，得獎者則追回獎項獎金，並

告知所屬學校系所自行懲處；其衍生的民、刑事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參賽者需同意網站內所公告之所有聲明，以上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以隨時補充與修訂，並公佈於競賽活動官網。 

 

參賽者簽名： 

□行銷文案企劃組  □多媒體製作組  □文創商品設計組 

隊名：                   

隊長 ：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